	序号
	内容
	功能
	描述
	备注

	一
	
技
术
要
求
	所有软件在项目实施、项目质保（维保）期内按照采购人要求实现与原有系统及医院所有其他业务系统、医疗设备硬件进行数据接入及交互，如数据平台、HIS等系统，满足国家、省、市医疗数据上报及接入要求。在项目实施、项目质保（维保）期内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上报、升级、软硬件系统接入接出中产生的任何接口费、维修费、耗材费等费用）。
	

	二
	功
能
要
求
	营养数据库
	食物数据库、标准治疗食谱库。
	

	
	
	营养病例
	支持营养病例归档，支持筛查报告、评估报告电子归档。
	

	
	
	营养会诊
	支持营养会诊患者数据的采集，自动生成会诊结论，支持会诊写入HIS系统。
	

	
	
	营养配餐
	实现住院患者集体统一配餐、特殊治疗膳食配餐和个体膳食配餐的功能，全部显示营养餐数。
	

	
	
	移动点餐
	能够通过PDA执行移动点餐，患者手机端自助订餐，点餐信息自动同步病人信息及饮食医瞩，饮食医瞩和食谱匹配，过滤部符合食谱。
	

	
	
	报表管理
	构建完整的膳食报表体系，自动化生成集体配餐食谱表、特殊治疗饮食食谱表、科室分菜单、特殊治疗饮食分菜标签、个体配餐分菜单、科室领菜统计表、全院膳食统计表等报表。
	

	
	
	收费管理
	能够根据医院实际需求独立记账，同时支持自动与医院收费系统对接，自动记账管理，并可执行退餐操作。能将系统计算的费用与HIS系统的实际收费进行比对。支持交易明细表、财务汇总表等。

	

	
	
	综合查询
	能够实现配餐信息、点餐信息、收费信息等重要信息的查询功能。

	

	
	
	基础设置要求
	开放的基础库功能，能够自行对食物库、菜谱库、收费模式、点餐模式、标准饮食医嘱营养素、膳食调价、配餐管理、设备管理、商户管理及医院信息进行设置。

	

	
	
	其他功能
	与医院HIS（病人基本信息，饮食医嘱等)实现数据同步，确保信息准确全面。

	

	三
	商
务
要
求
	实
施
要
求
	供应商须指定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规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负责人应具备良好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够与采购人以及软硬件厂家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具备一定的软件开发能力和技术理解能力，能够理解项目的技术需求和技术挑战；具备解决问题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能够在项目遇到困难时及时调整和解决问题。项目负责人须负责项目的技术架构设计和技术选型，确保项目采用合适的技术方案；指导团队成员进行技术开发和实施，解决技术难题和提供技术支持；确保项目的技术方案和实现符合质量标准和规范，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维护性；能够协助处理项目中的技术问题和风险，提供解决方案和支持。
实施人员须按照采购人需求，服从采购人具体工作安排。实施人员须按照采购人需求，服从采购人具体工作安排。

	

	
	
	培
训
要
求
	供应商应负责对用户进行全面的技术培训（培训费用包含在总报价中），使用户达到能独立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和简易故障处理等工作，以便所使用的软件产品能够正常、安全地运行。
供应商的培训对象为系统管理员和系统使用人员，供应商需提供培训教材。派出的培训教员应具备丰富的相同课程教学经验。
	

	
	
	验
收
要
求
	验收内容：所有软件部署并完成上线。软件功能符合需求，包括功能完整性、正确性和有效性；软件安全性经过充分测试和评估，包括数据隐私保护、权限管理、防止安全漏洞等；软件性能满足预期，例如响应时间、并发性能等。用户经过培训，能够熟练使用软件；软件界面友好，易于使用。软件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软件功能稳定运行，不出现数据异常，以及程序漏洞；系统经过充分测试，包括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测试等。提供完整的文档，包括用户手册、技术文档，数据字典，维护手册等，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维护计划，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成交供应商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书写整个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文档，项目验收前，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项目验收申请书、实施过程管理文档等相关资料，按采购人提出的方式验收。项目验收时，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共同对整个系统功能依据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及合同等相关要求进行逐一检查测试；最终对项目运行情况进行验收。
验收标准：系统功能、配置和参数符合要求，运行安全、稳定，无故障，数据无错误，满足项目的整体集成实施要求。
	

	
	
	维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维护期自验收合格书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提供不少于1年的维保维护服务；建设期及维护期中的所有售后服务，包括软硬件维护、软件升级等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提供维保期内采购人所有系统调整、升级、迁移等相关解决方案和规划咨询服务支持高可用性支持；           
提供维保期内7*24标准技术维护服务，包含：合同所包含设备的技术支持(系统状态检测、判断、故障处理方案的邮件、电话和现场支持)、故障处理、设备厂商服务期内维保服务的协调、软件服务期内升级的支持；
提供本次项目所涉及到所有产品配置变更、业务系统部署等现场配合支持服务，项目维保期内的系统集成服务。           
供应商应建立故障应急响应机制，设立专职人员，由其负责组织和协调采购人的系统维护工作，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对故障进行及时处理，对于整个业务系统进行7*24小时的应急响应服务。在接到采购人的请求后，需立即安排相应技术人员进行故障分析及原因查找，提供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与建议，待双方沟通确定后排除故障，确保业务系统正常、高效的运行。
签订合同后，人员3个工作日内进场，20日历天内完成系统开发并能正常投入使用，维保期至少1年。
	

	
	
	付
款
方
式
	合同生效后且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付款请示函30个工作日内，采购方支付合同价款的 30%；
[bookmark: _GoBack]项目正常运行，经双方确认最终验收合格且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付款请示函30个工作日内，采购方支付合同价款的60%；
合同服务期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付款请示函后支付合同款的10%。
	

	
	
	其他
	供应商应保证本项目成果免受第三方提起知识产权侵犯诉讼。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提供的开发环境、数据库和操作系统上进行开发，数据库密码，操作系统登入密码等权限由采购人自行管理。
	



